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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要 闻

新华社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
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驻港国安公署执法权问题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此，法律专家指出，驻港国
安公署在特殊情况下拥有执法权具有紧迫性和必
要性，行使相关权力是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执法和司法工作的有力支持和补充。同时，驻港
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完全不违反香港基本法有关
规定，更不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驻港国安公署办理案件适用内地刑

事诉讼法不违反基本法

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在香港
特区办理有关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
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根据香港基本法
第 18 条规定，全国性法律列入附件三，才在香港
特区实施。驻港国安公署执法时直接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违反基本法规定？

法律专家就此分析指出，基本法第 18 条规定
的是全国性法律完整地、普遍地适用于香港特区
的情况，包括实施范围是整个香港特区，实施主体
主要是香港特区，适用情形不受限制，适用对象是
香港特区所有人。而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

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办理的案件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实施
主体是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适用情
形不是所有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是严
格限定于香港国安法规定的三类特定情况，适
用对象客观上也限制在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
犯罪分子，不是针对香港特区所有人。因此，不
存在抵触香港基本法第 18 条的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指出，从
实操层面看，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办
理的案件，其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
的执行等诉讼程序的绝大部分在内地完成，适
用全国性法律也是理所应当。

驻港国安公署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并押解至内地不违反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
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
互提供协助。”香港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了香港
特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司法机关之间的司法协
助，包括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专家指出，驻港国安公署管辖的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案件中，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并押解至
内地，与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的情形不同。从行
为本质看，刑事司法协助是协助或代为履行一
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或刑事实体权利的活动，本

质上是两个平等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关系，是基
于对方请求而给予的帮助。驻港国安公署按香
港国安法规定在香港特区进行执法，是独立的，

并不依赖于香港特区提供协助和便利。
两者的区别体现在几个方面——
从活动主体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发生在

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而驻港国安公署根
据香港国安法第 55 条进行执法，是代表中央政
府在港行使管辖权，与特区并非平等的主体。

从权力行使依据看，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
依据是基于双方合意的有关协定或实践惯例，
而驻港国安公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55 条进行
执法，主要是基于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对香港特
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体现了中
央与地方在管辖权上的划分。

从活动内容看，刑事司法协助主要是司法
领域的合作，而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
对香港特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
权，是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刑
罚等所有环节的全流程管辖。

田飞龙指出，中央和香港特区的两个执法
司法主体依照各自的法律开展执法和司法活
动，各自形成一个闭环，职责分工和案件管辖划
分清晰，又形成一定的互补、协作、配合关系，从
而共同构建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和
机制体系，与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是两码事。

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不会侵犯

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专家指出，驻港国
安公署在对相关案件进行管辖时，定将充分保
障香港居民根据香港基本法和两个相关国际人
权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
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
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从程序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证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权利均作了明确、
具体的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将严格按照香港国
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展有关
工作，并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监督。之所以作
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就是要确保驻港国安公署
行使执法权不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
兵指出，香港国安法是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
的有机结合，立法十分严谨，程序性条款很多，
遵循现代法治原则，兼顾两制差异。法律中规定
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明确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应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国
安法惩治的是极少数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
多数守法市民。 新华社北京 7 月 3 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有关
规定赋予香港警方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特
殊权限。相关内容受
到各界关注，成为有
关香港国安法的舆论
热点之一。

其一，香港国安
法赋予香港警方维护
国家安全方面的特殊
权限出于何种考虑？

香港国安法第
43 条规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
护国家安全部门在办
理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时，可以采取香港特
别行政区现行法律准
予警方等执法部门在
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时
采取的各种措施，并
可以采取该条规定的
七项措施。

法律专家分析，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
定，一是因为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属于
严重犯罪案件，因此
规定警务处维护国家
安全部门可以采取现行法律准予警方等执法
部门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
二是考虑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特殊性、
复杂性、敏感性，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仅
仅有权采取现行法律规定的措施是不够的，

还应赋予其多一些权力，因此在第 43 条中列
出了七项措施。其实这七项措施中的大部分
也是香港警方可以采取的措施。

其二，香港国安法关于香港警方可以采取
措施的一些规定，是否构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法律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 14 条规定，任何人之
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
扰，其名誉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坏。如果犯罪
嫌疑人利用电子平台实施了香港国安法规定
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发布了相关违法的
信息，为了查获犯罪嫌疑人，警方需要了解发
布者的身份信息，进而依据香港国安法的规定
限制其隐私权，就不是“无理或非法侵扰”。

法律专家指出，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62 条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香港国
安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香港国安法规定。因
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
部门在办理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时，如需采取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的
执法措施，依照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和行政长官
会同特区国安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办理。

其三，香港国安法如何在赋予香港警方
必要的权力以有效开展执法和充分保障人权
之间做到合理平衡？

香港警方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将受到必要
监督，尽管香港国安法赋予警务处维护国家
安全部门在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
以采取较处理其他案件多一些措施的权力，
但其行使权力必须严格依照行政长官会同特
区国安委制定的实施细则，并且其采取这些
措施还要受到特区国安委的严格监督。

法律专家介绍，香港国安法在制定过程
中已充分考虑了如何在赋予警方必要的权力
以有效开展执法和充分保障人权之间做到合
理平衡。各国在立法时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
题并且有各自的解决方法。

美国在“9·11”事件后，为打击恐怖主义
行为，紧急制定了《爱国者法案》。其中第 203
条规定，美国执法部门在不经司法审查情况
下有权获得与美公民有关的敏感信息；第
206 条允许执法部门针对个人进行窃听；第
213 条允许执法部门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可以暗中搜查其办公室和居所等。

法律专家认为，与外国相关立法比较而
言，香港国安法在赋予警方权力和保障人权
的关系上是处理得很好的。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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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国安公署在港行使执法权必要合法

香 港 国 安 法 热 点 透 视

新华社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第四章对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作出
规定。如何理解其中有关香港特区管辖案件诉讼
程序的内容，是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新华社记者
采访了有关法律专家，对此进行了梳理分析。

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

香港国安法规定，由行政长官指定的法官负
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专家分析指出，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较其他案件更复杂、敏感，必
须选择业务能力更强、经验更丰富的法官审理。被
指定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会对国家安全案件的
性质、特点、处罚等进行深入研究。这有利于保持
案件审理和判决的专业性与一致性，确保案件得
到公平、公正、有效处理。香港本地司法实践中，指
定法官审理某类案件已有先例。

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说，根据“一国两制”
制度安排，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主要体现在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完成法官的
人事任免、特区法院享有独立的终审权、特区法官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三个方面。香港国安法规定
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实际上是
从香港特区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使之拥有审
理国家安全案件的资格，而非指定某个特定法官
审理某个特定案件。因此，既不会影响特区依法任
免法官，也不会影响特区法院的独立终审权，更不
会影响法官在具体个案中的独立审判权。

“这是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首长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宪制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对过去一个时
期香港司法界出现个别法官不当裁判行为的回应
和规范。”周叶中指出，所谓“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享
有的独立司法权”之说，显然是对这一制度的误解。

专家还强调，行政长官指定的法官不能有任
何危害国家的言行，否则，即便获指定，也会被立
即终止其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资格。这是香港国
安法的本质要求，只有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坚决
捍卫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权威的法官，才能做
到全面准确落实香港国安法。

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以公开审判为原

则，不公开审判为例外

香港国安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因为

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开审
理的，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全部或者一部
分审理程序，但判决结果应当一律公开
宣布。

专家认为，审理犯罪案件以公开审判为
原则，是司法公开透明的重要保障之一，但各
国法律也多有例外的规定，如基于公共秩序、
国家安全、保护当事人隐私、保护未成年人等
原因，可规定案件不公开审理。香港国安法相
关规定与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完全一致，与
香港现在普通法规定也不相违背。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说，不公开审理
不等于秘密审判，只是禁止媒体和公众旁听，
案件仍然开庭审理，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仍然参加法庭审判，可以行使法律赋予
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而且，判决结果是
公开的，有没有构成罪名的事实和证据、刑罚
种类都可以通过公开判决书披露，均具有透
明性。

限制采用陪审团制度

香港国安法规定，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
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
人身安全等理由，审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可
以不采用陪审团制度，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
庭审判。

专家指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
犯罪行为往往涉及国家秘密，如由陪审团审
判，可能导致国家秘密泄露；勾结外国或境
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具有涉外因素，情
况较复杂，有时涉及国与国关系，不适宜由
陪审团审判；恐怖活动犯罪通常是一种有组
织犯罪和暴力犯罪，陪审团及其家人人身安
全可能受到恐怖活动组织威胁。从外国司法
实践来看，一些国家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审判程序中，也采取了限制陪审团审判的
做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说，香港国安法赋予律政司长在法定理由下
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毋须在有陪审团的
情况下进行审理”的权力，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和可操作性。这并非对香港普通法下陪审团
制度应用的限制，更不是对香港司法精神的
违背和破坏。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公布后，别有用心者拿所谓“自由”
“人权”攻击法律有关煽动罪行的内容，企图混
淆概念、误导视听。

法学专家指出，香港国安法充分考虑了维
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必须厘清
煽动罪行与言论自由的法治边界。言论自由及
相关权利并非绝对性权利，需以不侵犯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及他人权益为限，这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

对言论自由等相关权利和自由的保

护并非绝对

煽动罪行与正常的意见表达完全是两码
事。煽动犯罪的行为人所发表的言论并非单
纯的个人意见表达，而是抱着特定危害社会
的意图，积极鼓动他人实施煽动人所希望的
犯罪活动，完全不同于表达、陈述个人政治
见解或意识形态主张的正常的意见表达行
为，完全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两者不难
区分。

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分析说，对言论自
由等相关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不是绝对的。预设
所谓“因言获罪”，并以此污名、攻击香港国安法
违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
利，这种狭隘、绝对、毫无根据的论调根本站不
住脚。一百多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
大法官就在一项判决中提出，“最严格的言论自
由也不会保护在剧场里错误地大呼失火并因此
引起恐慌的人”。香港国安法坚持保障人权的基
本原则，但贯彻这一原则同样需要立定法治
边界。

“修例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和香港部分
网媒打着“言论自由”旗号，肆无忌惮鼓吹“违法
达义”“以武抗暴”，煽动青年学生参与违法暴
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说，香港回
归以来在言论自由方面过于偏向权利保护，放
任煽动言论，模糊合法与非法边界，导致陷入本
土分离主义“黑暴漩涡”。香港国安法就是要正
本清源、激浊扬清，明确划定言论自由合法边
界，打击煽动破坏行为，巩固香港法治，切实保
障市民合法权益。

香港原有法律和其他国家法律中都

有煽动罪行规定

香港国安法中对煽动类型犯罪规定了三
处，即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
实施恐怖活动。事实上，香港原有法律及其他国
家法律中都有煽动罪行。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指出，香港现行《刑
事罪行条例》中就规定了“煽惑叛变”“煽惑离叛”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等罪行。从世界上其他国家
刑法的规定看，法律中也都有关于煽动犯罪的规
定，如《美国法典》中的“煽动推翻政府罪”。

田飞龙介绍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中规
定，“意见和发表的自由”可以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或公共秩序依法作出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中规定公民享有持有意见、表达自
由和信息自由，但应受到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的限制。此外，英美等国对煽动叛乱等犯罪，从
历史上已形成较为丰富和确定的法理与判例。

“约翰内斯堡原则”“锡拉库扎原则”

不适用于香港

针对有意见认为香港国安法需要参考国际
上关于人权保障的“约翰内斯堡原则”“锡拉库
扎原则”，专家认为，这两个原则是由一些学者
共同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并不是国际公约，也
没有国际法约束力，在原则和程序上均不能参
考适用于香港，也不能成为衡量香港特区人权
的标准。

叶青指出，这些“原则”及标准也超过了《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联合国未
采用这些“原则”作为条约以外的标准。以“约翰
内斯堡原则”为例，由于没有在保护人权与维护
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之间取得合理平衡，迄今未
被接纳为国际法的标准，与香港刑事法律的一
般原则也不相符。

周叶中说，香港反对派一些人提出将这些
“原则”作为衡量香港国安法的标准，却罔顾宪
法和基本法所体现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基本原则。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的保障，是每一位香港居民安居乐业的前提。维
护国家安全为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更安
全、稳定的环境和秩序。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诉 讼 程 序 规 定 确 保 案 件

得 到 公 平 公 正 有 效 处 理

必 须 厘 清 煽 动 罪 行

与 言 论 自 由 的 法 治 边 界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胡璐）受近日降
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水
位持续上涨。水利部 4 日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Ⅲ级。

据水文气象监测，洞庭湖城陵矶站于 4 日 18时
涨至警戒水位，江西昌江、乐安河，安徽水阳江等 16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 日 20时，太湖水位 3 . 94 米，
超过警戒水位（3 . 80 米）0 . 14 米，周边河网地区有
26 个站水位超警 0 . 01 米至 0 . 53 米。预计未来两天，
强降雨区位于西南东部、江南北部、江淮南部及湖北
南部一带，综合考虑降雨及工程调度情况，预计长江
中游干流莲花塘站将于 5 日凌晨涨至警戒水位。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 4日上午研究部署长江、太
湖流域强降雨防范工作。由于此次强降雨区与前几次
降雨区高度重叠，河道底水高，土壤含水量大，极易发
生洪涝灾害，他要求各地有针对性地做好防御工作。

一是要加强监测预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
情发展态势，加强联合会商分析，特别是加强沿江沿
湖口门水位流量的监测。

二是要加强精细化调度。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要加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
岩、溪洛渡等长江上游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减少三峡
入库水量，减轻中下游河道防洪压力。要在洪水调度

过程中统筹考虑防洪和通航需求，尽量疏散滞
留船舶。进一步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保证重
要河段的防洪安全。

三是要加强巡查值守，突出抓好重要堤防、
水库、水电站的安全度汛。

长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4 日电（记者李思远）长
江水利委员会自 4 日 12时起将长江水旱灾害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长江委要求，四
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
海、贵州省（直辖市）水利厅（局）要进一步做好
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工程科学调度，加强水
库、堤防巡查防守，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同
时，也要提请基层政府组织做好防范应对和人
员转移等相关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城陵矶站达警戒水位，洞庭湖区严

阵以待迎战洪水

据新华社长沙 7 月 4 日电（记者周楠）4 日
18时，洞庭湖标志性水文站——岳阳市城陵矶
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且处于上涨趋势。岳阳市
已经启动环湖县市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织

人员巡堤查险，准备抢险物资，全面严阵以待。
4 日，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维持在 35000 立

方米/秒左右，受长江来水及湖南省内湘资沅澧
四水汇流影响，洞庭湖水位近日持续上涨。据水
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水位
均已超警戒。随着城陵矶站也达到 32 . 5 米的
警戒水位，洞庭湖的防汛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洞庭湖区是湖南传统的抗洪“主战场”，环
湖各地陆续进入严阵以待状态。多地按照防汛
应急预案要求，组织干部群众对水位超警戒的
堤垸开展巡堤查险，落实防守棚搭建、张贴标
志、牵电线架设照明设施等工作。

洪灾已致江西 3 4 . 7 万人受灾 ，

8600 余人被紧急转移

据新华社南昌 7 月 4 日电（记者范帆、吴锺
昊）连日来，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袭击。记者从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 7 月 4 日 17时，6
月 30 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已导致江西 33 个县

（市、区）的 34 . 7 万人受灾。受此轮强降雨影响，
江西紧急转移安置 8601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22 . 7 千公顷，倒塌房屋 25 户 54 间，直接经济损
失 2 . 8 亿元，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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